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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市级预算单位单一来源采购
方式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临财采〔2012〕4 号

市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，各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：

为规范政府采购行为，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，根

据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，我局制定了《市级预算单位单一来源

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

市级预算单位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非公开招标方式政府采购行为，加强对单一来

源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，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等法律法规的

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申请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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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直接申请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。即在采购活动开始

之前申请，应当属于下列两种情形之一：

1、经过市场调研、专家论证，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；

2、满足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服务配套的要求，需继续从

原供应商处添购，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金额的 10%。

（二）变更申请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。即公开招标后申请

变更，应当属于下列两种情形之一，并且潜在供应商确实比较少：

1、招标文件没有不合理条款、招标公告时间及程序符合规

定且只有一家合格供应商；

2、在评标期间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作出实质性响应

的供应商只有一家。

二、直接申请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审核要求

（一）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情形应向市财政局提报的材

料。

1、市级一级预算单位的正式申请文件。申请文件应有正式

公文编号，内容应包括：

（1）采购单位名称、采购项目名称、采购数量、采购项目

的用途及主要技术要求等；

（2）市场调研情况及专家论证过程等相关说明；

（3）单一来源供应商名称及其初步报价；

（4）采购单位联系地址、联系人和联系电话。

2、专家论证意见。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下的项目采用单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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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采购方式，应聘请至少 3 名专家进行论证；公开招标数额标

准以上的项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，应聘请至少 5 名专家进行

论证。聘请的论证专家应当拥有相关专业高级职称。每名论证专

家应分别填写《单一来源采购专家论证意见表》（附件 1），论

证意见应当包括市场分析和提出单一来源供应商的理由。

3、论证专家资格证明。包括本人的身份证和高级职称证书

的复印件。

4、《非招标方式申报表》或《采购方式变更申请表》（一）。

（二）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金额的 10%情形应向市财

政局提报的材料。包括市级一级预算单位的正式申请文件；原采

购项目合同及复印件。

市财政局核准后，采购人应按照规定编报拟增加合同部分的

政府采购计划，不得在已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政府采购计划中自

行追加采购合同。

三、变更申请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审核要求

（一）公开招标后只有唯一合格供应商且潜在供应商确实较

少的应向市财政局提报的材料。

1、市级一级预算单位的正式申请文件。申请文件应有正式

公文编号，内容应包括：

（1）采购单位名称、采购项目名称、采购数量、采购项目

的用途及主要技术要求等；

（2）不能继续采用公开招标的相关说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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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拟确定单一来源供应商名称、投标价格；

（4）采购单位联系人、联系电话和地址。

2、评审专家意见。每名评审专家应分别填写《变更单一来

源采购评审专家意见表》（附件 2），评审专家应当说明招标过

程的合规性以及潜在供应商确实比较少。

3、评审专家资格证明。本人的《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

证》复印件；选择性确定的评审专家应当提供本人身份证和职称

证书的复印件。

4、变更单一来源采购代理机构证明表（附件 3）。包括代

理机构名称；采购单位名称、采购项目名称、采购数量、采购项

目的用途及主要技术指标要求；招标文件无歧视性条款、招标过

程未受质疑相关意见材料；唯一合格供应商名称、投标价格；评

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参加招标活动工作人员名单等。

5、《采购方式变更申请表》（二）。

（二）公开招标后只有唯一合格供应商但潜在供应商较多。

应重新组织专家论证，科学设定采购需求的技术指标，通过合理

修改技术参数或服务要求等，扩大潜在供应商范围，再次进行公

开招标。对于唯一供应商投标报价低于批复政府采购计划金额

10%以上的，由采购人出具申请文件，报经市财政局核准采用单

一来源采购方式后，可直接签订政府采购合同。

四、核准前公示时间及内容

市财政局收到市级一级预算单位报送的单一来源采购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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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对于符合上述规定情形的，2 个工作日内在“中国山东政府

采购网”和“临沂政府采购网”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

直接申请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公示文书（附件 4）、变更申请单一

来源采购方式公示文书（附件 5）。

对公示单一来源采购项目有异议的处理。潜在供应商如有异

议，应当在公示期满后 2 个工作日内将“能够提供本政府采购项

目的书面声明”或“本政府采购项目直接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

技术指标设置不合理的意见”反馈给采购人、代理机构或市财政

局。采购人应当在收到潜在供应商书面意见后 5 个工作日内组织

补充论证，确需继续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，按照规定重新提

交申请文件。

对于公示无异议的，市财政局予以核准，采购人和政府采购

代理机构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开展单一来源采购活动。

五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行。以前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

以本办法为准。

附件：1、单一来源采购专家论证意见表

2、变更单一来源采购评审专家意见表

3、变更单一来源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证明表

4、直接申请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公示文书格式

5、变更申请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公示文书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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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2 年 5 月 15 日印发


